针对老旧小区改造相关问题的说明

一、每户居民承担改造费用800元
[bookmark: _GoBack]根据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全面推进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工作的指导意见》（国办发〔2020〕23号）第四部分：建立改造资金政府与居民、社会力量合理共担机制，第一条合理落实居民出资责任。钢城区供水设施改造资金是由区政府、供水企业、居民三方按1:1:1共担。根据项目前期设计估算，每户供水设施费用约为2554.7元，根据资金分摊原则建议区政府、供水企业、居民分别承担费用为：区政府800元每户、居民800元每户、剩余部分及后续不足部分均由供水企业承担。经调研莱芜区改造居民每户承担1500元。
对于“全区都使用同一标准分摊改造资金”的问题，高层小区与低层建筑的改造方案、改造项目及管材均存在差异，相较而言高层改造费用更高，高层小区由于需要满足高层用户的供水压力问题，对入户管网材质要求更高，改造成本也会更大；同时需要满足高层压力，需要额外设置加压设施，投入更大。所以，并不存在谁受益，谁吃亏的现象，老旧小区改造的最大受益人是广大用水用户。
二、居民、供水企业、政府三方共同承担费用
根据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全面推进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工作的指导意见》（国办发〔2020〕23号）第四部分：建立改造资金政府与居民、社会力量合理共担机制，第一条合理落实居民出资责任。按照谁受益、谁出资原则，积极推动居民出资参与改造，可通过直接出资、使用（补建、续筹）住宅专项维修资金、让渡小区公共收益等方式落实。
三、改造完毕的后期问题
我公司非常认同“供水改造不是一次性工程，而是长期的民生工程”。同时根据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全面推进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工作的指导意见》，为提升服务质量，切实解决用户需求，改造后专营设施设备的产权需依照法定程序移交给专业经营单位（昌源水务），并由专业经营单位（昌源水务）负责设施设备的后续检查、维护、管理等相关工作。居民遇到供水问题时，可直接拨打24小时供水服务热线，我公司将尽全力快速解决供水问题，提高供水服务。使用水用户享受直供到户、收费到户、服务到户，确保工程效益充分发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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